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四川嘉集新材发展有限公司
含钒固废资源多元素提取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四川嘉集新材发展有限公司：
《含钒固废资源多元素提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攀枝花格里坪化工园区，以攀西地区现有钒钛企业产生的钒渣、含铬二次资源渣为原料，采用液相氧化、富氧煅烧等技术提取固废资源中的钒、铬等。项目主要建设富氧煅烧车间、湿式氧化车间、钒铬分离车间、红矾钠车间、铬酸酐车间、铬绿车间、甲酸铬和硝酸铬车间、芒硝综合利用车间、五氧化二钒车间、偏钒酸铵车间、铬系合金车间，配套循环流化床气化炉装置、燃气锅炉、循环水站、空压站、冷冻站、软水站、配电室、物料堆存场所及环保设施等。项目实施后可综合利用钒渣约7.8万吨/年、含铬二次资源渣约1.24万吨/年，产出钒产品（折五氧化二钒）0.7万吨/年，其中五氧化二钒0.55万吨/年、偏钒酸铵0.19万吨/年；铬产品（折红矾钠）2.55万吨/年，其中红矾钠0.27万吨/年、铬酸酐0.1万吨/年、铬靶材0.05万吨/年、硝酸铬0.15万吨/年、甲酸铬0.08万吨/年、铬绿0.14万吨/年、金属铬0.46万吨/年、碳化铬0.05万吨/年，并副产元明粉5.15万吨/年、棕刚玉0.6万吨/年。项目总投资3761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285万元。
二、四川省环科源科技有限公司受你单位委托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书”认为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园区规划、规划环评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有关要求，在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保对策及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项目污染物达标排放，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的建设从生态环境角度可行，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报告书”中所列项目的建设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和运行，以确保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
三、项目建设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全过程贯彻清洁生产原则和循环经济理念，采用先进工艺和设备，加强生产和环境管理，从能源利用、原料使用、工艺优化、节能降碳技术、运输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减污降碳措施，降低单位产品物耗、能耗和水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二）严格落实并优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各类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的运维管护，确保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强化无组织废气收集和治理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
项目钒铬联提产生的烘干废气采用低氮燃烧器，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01）达标排放；含尘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01、DA002、DA003）达标排放；煅烧废气经余热锅炉+电除尘器+布袋除尘器+低温SCR处理后通过50m排气筒（DA004）达标排放；浸取洗涤废气经三级水洗+电除雾装置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05）达标排放；板框压滤废气经二级水洗+碱洗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05、DA006）达标排放；富氧液相氧化单元废气经三级水洗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06）达标排放；后处理单元废气经三级水洗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07）达标排放。
红矾钠生产产生的预酸化和酸化废气经两级水洗+碱洗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07）达标排放；蒸发和结晶脱水废气经二级水洗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07）达标排放。
铬酸酐生产产生的煤气加热炉废气采用低氮燃烧器，废气经低温SCR脱硝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8）达标排放；预混、酸化和澄清废气经两级酸洗+碱洗+水洗处理后通过25m排气筒（DA009）达标排放；制片及包装废气经两级水洗处理后通过25m排气筒（DA009）达标排放。
铬绿生产产生的酸化废气、一步反应废气、连续反应废气经水洗+碱洗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10）达标排放；煅烧废气经布袋除尘器+低温SCR脱硝+两级水洗+湿电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11）达标排放；窑头密封收集废气、破碎筛分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11）达标排放；成品料仓废气、包装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11）达标排放。
甲酸铬、硝酸铬生产产生的甲酸铬废气经冷凝+两级水洗+二级活性炭吸附（除雾）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12）达标排放；硝酸铬废气经两级碱洗+二级活性炭吸附（除雾）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12）达标排放；储罐废气经二级水洗+二级活性炭吸附（除雾）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12）达标排放。
五氧化二钒生产产生的燃烧烟气采用低氮燃烧器，废气收集后与精制反应废气一起经布袋除尘器+二级酸洗+二级碱洗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13）达标排放。
偏钒酸铵生产产生的溶解废气收集后经二级水洗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13）达标排放；反应废气收集后经酸洗塔（内设三级酸洗）处理后通过30m排气筒（DA013）达标排放。
元明粉生产产生的反应废气经二级碱洗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14）达标排放；干燥尾气采用低氮燃烧器，废气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14）达标排放；包装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14）达标排放。
铬靶材生产产生的废气经三级水洗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15）达标排放。金属铬生产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m排气筒（DA016）达标排放。碳化铬生产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m排气筒（DA017）达标排放。
燃气锅炉废气采用低氮燃烧器+钠碱法脱硫后经20m排气筒（DA018）达标排放。循环流化床气化炉装置再生废气经二级碱洗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19）达标排放。实验废气经碱洗+活性炭吸附（除雾）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20）达标排放。
为控制和减小无组织排放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报告书确定在相应车间边界外分别设置了卫生防护距离，此范围内现有居民分布，你公司应积极配合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完成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现有居民搬迁安置工作，并按照承诺在居民搬迁安置工作完成前，项目不得投产。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得新建学校、医院及居民住宅区等环境敏感建筑物，一旦发现不符合规划控制要求的行为，应及时书面向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
（三）严格落实并优化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分质处理、回收利用的原则，建设废水收集、处理和回用系统。生产废水、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软水制备系统排水、初期雨水等全部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处理后与锅炉排污水一起排入攀枝花市格里坪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放。
（四）严格落实并优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主要噪声源应合理布局，优选低噪声设备，采取减振、消声、隔声等措施，加强日常维护，控制和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五）严格落实并优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建立健全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依法分类妥善处理处置。清槽沉淀渣、重质焦油、轻质焦油、质检废液、废润滑油、废机油及沾油包装物、废含油棉纱、油手套、废包装袋/桶、废SCR催化剂、废活性炭、沉淀污泥、蒸发结晶残渣属于危险废物，沉淀污泥回用至液相氧化单元，其余危险废物委托有处理资质单位处理（其中重质焦油、轻质焦油在企业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版）豁免情形综合利用时，可按有关管理要求自行处置利用；废活性炭在企业后续取得相应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后可自行处置）。
除铁杂质、煤渣、除尘灰外售处理；废阳极、废阴极、废离子膜、废RO膜、废过滤介质、废吸附材料交由厂家回收处理；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产生的污泥由环卫部门或者第三方公司定期清掏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富氧煅烧工段产生的滤渣解毒工序板框压滤渣、富氧液相氧化工段产生的滤渣解毒工序板框压滤渣和冶炼工段布袋除尘器收尘灰暂按危险废物管理，待鉴别后根据其性质妥善处理。
（六）严格落实并优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控措施。优化重点污染防治区平面布置，各类管线应明管敷设，加强防渗设施的日常维护和隐蔽工程施工监理，确保防渗设施牢固安全，严防化学品和废水污染地下水。落实重点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分区防渗措施。设置地下水跟踪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监测。加强防渗工程的日常维护和泄漏检测，一旦发现泄漏，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七）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高度重视并不断强化环境风险防控工作，严格执行各项生产操作规范，加强设备设施运行管理和维护保养，切实有效防范环境风险。按要求制定并不断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结合环境风险实际，完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配备与风险评估相匹配的环境应急物资，强化培训演练，并与政府、相关单位间建立完善环境风险应急联动体系。若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应按规定第一时间报告，并及时、妥善处置，确保环境安全。
（八）严格实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要求落实危险废物在收集、暂存、转运、处置过程的各项防范措施，合理选择危险废物运输路线，并采用规定的容器和车辆，按确定的路线和时间进行运输，采取有效、可靠的防范措施，避免运输和处置过程中出现二次污染。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机制和环保规章制度，落实岗位环保责任制，加强各类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及日常维护管理，避免因管理不善、违章操作等人为因素造成污染事故和环境纠纷。
（九）严格落实环境监测要求。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以及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制定并落实项目污染物排放和周边环境质量自行监测方案。建立污染源台账制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按相关要求做好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定期向社会公布运行基本情况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接受公众监督。
（十）加强公众参与。项目在建设及运行管理中，应根据公众的反映，进一步加强与公众沟通，以适当、稳妥、有效的方式，切实做好宣传、解释、维稳工作，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避免因公众参与工作落实不到位、相关环保措施不落实，导致环境纠纷和社会稳定问题。
（十一）项目建成运行后，建设单位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要求，适时开展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充分了解各项环保措施效果及环境影响情况，及时进行整改、优化。
（十二）其它应注意的事项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报告书”提出的相关要求落实。
四、报告书预测本项目废气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二氧化硫22.925t/a、氮氧化物269.84t/a、颗粒物85.854t/a、VOCs0.31t/a、铬酸雾（折铬）97kg/a（折铬43kg/a）。
废水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CODCr0.546t/a、氨氮0.055t/a、总磷0.006t/a。
严格落实大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需在排污许可证核发时予以确认。在本项目取得排污许可证前，出让减排量企业的排污许可证须完成变更，区域削减措施须得到有效落实。
五、项目开工前，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六、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应当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建设过程中须开展工程环境监理工作，确保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落实。本项目排污前须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并在调试及投运后做到按证排污。项目竣工后，你公司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自环评批复文件批复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七、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攀枝花市西区生态环境局加强对该项目的“三同时”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

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报告书送达攀枝花市西区生态环境局备案，并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5日
 
